全國台南一中校友總會
年老急難貧病會員之互助金設置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設立目的）
為發揚人溺己溺之精神，關懷年老、急難、貧病之會員，提供必要之生活協助與精神支持，全國台南一中校友總會（以下簡稱本總會）特設置「年老急難貧病會員之互助金」（以下簡稱本互助金），以促進校友情誼及實踐互助互愛之理念。
第二條（適用對象）
本互助金之申請對象為具備下列條件之台南一中校友：
一、已正式登記為本會會員。
二、因年老失能、重大疾病、突發急難或家庭經濟困難，生活陷入困境者。
第三條（定義說明）
本辦法所稱之年老，指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會員；
急難，指重大災害、意外事故或其他突發事件；
貧病，指罹患重大疾病，且經濟能力無法負擔醫療與生活支出者。
第二章　申請條件與補助標準
第四條（經濟條件限制）
申請人應具備下列之一經濟困難條件，並檢附佐證資料：
一、未有固定收入來源。
二、近一年所得未達政府公告基本生活費1.5倍。
三、經地方政府、社福單位列冊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
四、特殊個案經本會評估確有困難者。
第五條（補助類別與金額）
本互助金補助類型如下：
一、年老生活補助：每人每年以新臺幣10,000元為原則。
二、重大疾病補助：每人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30,000元。
三、突發急難補助：每人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20,000元。
※前項金額得依年度經費狀況由理事會調整。
第三章　申請與審核程序
第六條（申請程序）
申請人或其家屬、推薦人（須為本總會會員）應備妥下列文件，向本總會秘書處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台南一中校友證明文件（畢業證書或會員證影本）
四、經濟困難證明（如中低收入戶證明、所得資料等）。
五、醫療診斷住院證明或其他佐證資料。
六、急難情形相關佐證資料（如火災、地震、風災、水災等證明）。
七、其他本總會認為必要之文件。
第七條（審核程序）
一、申請案由本總會設置之「互助金審查小組」進行初審，審查小組成員
三人，由秘書長擔任召集人及幹部組成之，必要時得進行家訪或電訪。
二、初審結果送理事會審議通過後核發。
三、審查原則以公平、公正、保密為原則，並應於收件後一個月內完成審查
程序。 
第四章　經費與管理
第八條（經費來源）
本互助金經費來源包括：
一、本會年度預算撥款。
二、校友、社會人士捐款。
三、其他合法收入。
第九條（管理與核銷）
一、本互助金專款專用，成立專戶儲存，由本總會財務專人負責管理，並定期
編製收支報告。
二、每年度互助金使用狀況應於理監事聯席會議中公開報告，接受監督。
三、經費若有結餘，應保留為次年度使用，並不得挪作他用。
第五章　權利與義務
第十條（受補助人權利）
一、受補助人有權獲得本辦法所定之協助，並享保密與尊重之權益。
二、申請人若遇情況改變，可主動向本會申請補助調整或取消。
第十一條（義務與誠信）
一、申請人應如實填報資料，若有虛報、偽造或詐領情形，除追回補助金外
，三年內不得再申請本總會相關補助。
二、若申請人因補助而獲感念，得自由捐助回饋本互助金專戶，不具強制性。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二條（辦法研訂及修改）
本辦法之訂定須經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施行日期）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全國台南一中校友總會
年老急難貧病會員之互助金
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1.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市話）／________________（手機）
1.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申請類別：□年老生活補助 □突發急難補助 □重大疾病補助

二、申請事由說明（請簡述具體狀況，可另附頁）
      ＿＿＿＿＿＿＿＿＿＿＿＿＿＿＿＿＿＿＿＿＿＿＿＿＿  
      ＿＿＿＿＿＿＿＿＿＿＿＿＿＿＿＿＿＿＿＿＿＿＿＿＿
      ＿＿＿＿＿＿＿＿＿＿＿＿＿＿＿＿＿＿＿＿＿＿＿＿＿ 
      ＿＿＿＿＿＿＿＿＿＿＿＿＿＿＿＿＿＿＿＿＿＿＿＿＿
      ＿＿＿＿＿＿＿＿＿＿＿＿＿＿＿＿＿＿＿＿＿＿＿＿＿
      ＿＿＿＿＿＿＿＿＿＿＿＿＿＿＿＿＿＿＿＿＿＿＿＿＿
三、檢附證明文件（請勾選並附上）



·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 台南一中校友證明文件（畢業證書或會員證影本）
· □ 相關證明文件（依申請類別檢附）：
· □ 年老生活補助：低收入戶證明／里長清寒證明／存款餘額證明
· □ 突發急難補助：災害證明（如火災、地震、風災、水災）、事     故報案證明、失業證明
· □ 重大疾病補助：診斷住院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最近3個月 內）
· □ 切結書（由本會提供，需簽名用印）
四、聲明與同意
1. 本人保證所填資料及檢附文件均屬真實，無虛偽不實之情事。
1. 同意本總會審核過程中進行必要之訪查或聯繫相關單位確認。
1. 若獲補助，同意本總會於不揭露個人隱私前提下，公開部分資訊用於公益勸募。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 年____ 月____ 日

五、審核結果（由本總會填寫）
· □ 核准補助　金額：新臺幣___________元整
· □ 不核准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核小組簽章：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備註
1. 請將申請書連同證明文件郵寄至：
【全國台南一中校友總會秘書處】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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